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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润的 30%。2012-2014 年度，公司现金分红合计 2.21 亿元，占最

近三年年均可分配利润 51.38%，坚持与投资者共同分享公司成长发

展成果。 

  
现金分红金额 

（含税） 

合并报表归属母公司的

净利润 

2012 年 92,832,339.60 429,462,715.13 

2013 年 61,888,226.40 391,372,082.33 

2014 年 66,378,838.14 470,134,648.82 

最近三年合计 221,099,404.14 1,290,969,446.28 

最近三年年均可分配利润 - 430,323,148.76 

三年累计分红占三年年均

的比例 
- 51.38% 

三、承诺履行情况 

（一）根据广东省国土资源厅《关于韶关冶炼厂地块增补纳入"

三旧"改造范围的批复》（粤国土资试点函【2011】1063 号），公司下

属韶关冶炼厂所占用的土地被纳入"三旧"改造范围。2011 年 12 月 31

日该土地的主要权属人本公司大股东广东省广晟资产经营有限公司

承诺，将对韶关冶炼厂因"三旧"改造停产及异地搬迁造成的损失在韶

关冶炼厂地块进行"三旧"改造开发时予以补偿。 

承诺人（广东省广晟资产经营有限公司）严格履行承诺，正在履

行中。 

（二）2015 年 3 月，公司 2014 年非公开发发行股票工作完成，

对公司 2014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做出如下承诺： 

本公司董事会将严格遵守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、《上市公司

证券发行管理办法》等法律、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，承诺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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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：  

1、承诺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、公平和及时地公布定期报告、披露

所有对投资者有重大影响的信息，并接受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

所的监督管理；  

2、承诺本公司在知悉可能对股票价格产生误导性影响的任何公

共传播媒体出现的消息后，将及时予以公开澄清；  

3、本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将认真听取社会公众的意

见和批评，不利用已获得的内幕消息和其他不正当手段直接或间接从

事本公司股票的买卖活动。 

本公司保证向贵所提交的文件没有虚假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在

提出上市申请期间，未经贵所同意，不擅自披露有关信息。 

承诺人（公司）严格履行承诺，正在履行中。 

（三）2015 年 7 月 17 日，深圳市广晟投资发展有限公司通过深

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完成增持本公司股份 3,397,000 股，占公

司总股本的 0.154％，共计出资 4,100.72 万元。并作出承诺：在增

持实施期间及增持行为完成后的 6 个月内，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

份。 

承诺人（深圳市广晟投资发展有限公司）严格履行承诺，其承诺

于 2016 年 1 月 17 日履行完毕。 

（四）2016 年 2 月 16 日，公司董事局审议通过公司 2016 年非

公开发行股票方案，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对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

即期回报采取填补措施承诺如下： 

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

见》（国发[2014]17 号）、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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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意见》（国办发[2013]110 号）和《关

于首发及再融资、重大资产重组摊薄即期回报有关事项的指导意见》

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[2015]31 号）（以下简称“《指导意

见》”）等规定，公司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为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

摊薄即期回报采取填补措施能够得到切实履行，作出承诺如下： 

1、承诺人承诺不无偿或以不公平条件向其他单位或者个人输送

利益，也不采用其他方式损害公司利益； 

2、承诺人承诺对职务消费行为进行约束； 

3、承诺人承诺不动用公司资产从事与其履行职责无关的投资、

消费活动； 

4、承诺人承诺由董事会或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制定的薪酬制度与

公司填补回报措施的执行情况相挂钩； 

5、若公司后续推出公司股权激励政策，承诺人承诺拟公布的公

司股权激励的行权条件与公司填补回报措施的执行情况相挂钩； 

承诺人承诺严格履行上述事项，确保公司填补回报措施能够得到

切实履行。如果本人违反上述承诺或拒不履行承诺，将按照《指导意

见》等相关规定履行解释、道歉等相应义务，并同意中国证券监督管

理委员会、深圳证券交易所、中国上市公司协会依法作出的监管措施；

给公司或者股东造成损失的，承诺人愿意依法承担相应补偿责任。 

承诺人（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）严格履行承诺，正在履行中。 

四、投资者接待以及与投资者沟通交流情况 

2015 年，公司继续通过热线电话、现场接待、反向路演、参加

策略会、回答深交所互动易投资者提问等多种方式做好投资者关系管

理工作。2015 年度，公司接待海通证券、申银万国等 34 家机构投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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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、券商分析师 73 人次的现场来访调研，介绍公司生产经营情况；

联合国泰君安保荐机构，在公司会议厅组织 2014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

反向路演活动，推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项目；参加了海通

证券、广发证券、申银万国、招商证券、光大证券、摩根士丹利等多

家知名券商策略会，宣传公司发展战略；积极回复深交所互动易投资

者网络提问 40 余项，解答投资者日常热线电话咨询 120 余次。公司

通过上述多种方式保持与投资者的沟通交流，有利于提升投资者对公

司发展战略和生产经营情况的了解，也有利于公司倾听市场意见和建

议，保持公司可持续健康发展。 

五、维护股价稳定情况 

2015 年 6-7 月份，资本市场大幅震荡，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稳

定发展的信心，公司采取了以下措施维护公司股价稳定。 

1、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预期，提振广大投资者信心，

公司控股股东广东省广晟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广晟

投资发展有限公司，于 2015 年 7 月 16 日和 2015 年 7 月 17 日以定向

资产管理计划的形式，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增持本公司

股份 3,397,000 股，共计出资 4100.7211 万元。深圳市广晟投资发展

有限公司作出承诺：在增持实施期间及增持行为完成后的 6 个月内，

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。深圳市广晟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严格履行承

诺，其承诺于 2016 年 1 月 17 日履行完毕。 

2、公司董事、副总裁、董事局秘书彭玲于 2015 年 7 月 16 日，

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增持本公司股份 50,491 股。 

面对证券市场的非理性波动，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以

及对公司价值的认可，为促进公司持续、稳定、健康发展，维护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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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东利益， 公司将继续通过各种方式维护公司股价稳定。 

六、投资者参与公司治理情况 

2015年，根据《上市公司章程指引（2014年修订）》的有关要求，

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对《公司章程》有关股东大会的召开方式、

表决和决议等方面进行了修订，将优先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、中

小投资者表决单独计票、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等内容补充进《公司章

程》，进一步维护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权益，方便和鼓励投资者

参与公司治理。 

2015年，公司共召开2次股东大会，均以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

的方式召开；公司董事、监事的选举采用累积投票制度；公司通过落

实各项制度，保障中小股东知情权、参与权、决策权等各项合法权益。 

 

 

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

2016 年 3 月 31 日 


